
●謹提醒您投保前應審慎了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使您更加了解保險商品相關內容，以避免投保後早期解約或不繼續
繳費，可能對您產生不利影響。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如有疑義請洽詢台新人壽或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本商品係由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核定後統一發行及製作，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
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商品經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
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單條款及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負責。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銀行存款不受銀行存款保險保障。
●保戶可依下列方式，查閱載有台新人壽財務及業務事項等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網址：www.taishinlife.com.tw， 客戶服務電話：0800-015-000 

●●

新豁免保險費健康保險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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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台新人壽

台新人壽

※主要給付項目：第一及至第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癌症(輕度)
或癌症(重度)豁免保險費

備查文號：（一O八）保字第511號 108.07.15

依111.08.30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 112.02.09

※本附約投保時，癌症(輕度)與癌症(重度)等待期間為生效日起
九十日。

本附約的保險期間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一年或至下一保單週年日之期間，保險期間屆滿時，於主契約或其它附加

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交付續保保險費，以逐年使本附約繼續有效，台新人壽不得拒絕續保。

本附約得續保至下列二者較早屆至日為止：

1.主契約或其他附加契約繳費期間屆滿之日。 2.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85歲之保單週年日。

＊其他未另行規範事宜，則依台新人壽現行各項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WP2

核准文號：COM112011938 112.02

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105409南京東路五段161號10樓
電話：(02)2767-8866     免費申訴電話：0800-0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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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36%，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台新人壽業務員、服務中心
(免付費電話：0800-015-000)或網站(網址：www.taishi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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